
花蓮縣 111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新住民語文教育輔導團 

「樂學推廣說明會」實施計畫 

一、目的  

（一）提升縣內新住民語相關業務承辦人員之專業能力與輔導功能。  

（二）研討新住民語相關業務、重要行事傳達、檢討應興應革事項。  

（三）深化新住民語教師教學輔導機制，提升教學品質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。  

 

二、辦理單位  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花蓮縣政府。 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新住民語文教育輔導團。 

 (三) 承辦單位：花蓮縣東竹國民小學。 

三、辦理日期及地點 

 (一)研習時間地點：111年11月7日(星期一) 14:00~16:00  

      研習代碼：3607503 

      會議連結：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gxr-mepy-daz  

 

四、參加對象與人數 

本縣各國中小承辦新住民語文相關業務主任(組長)、協同指導教師、新住民語教支人員

等。 

 

五、辦理方式：宣導教育。 

 

六、研習內容  

  

時間 主題活動 講師 地點 

1350-1400 簽到   

14:00-15:00 樂學申辦系統說明與實作 
台中教育大學

朱晉霆 
線上 

15:00-15:30 
新住民語文樂學活動教學實務

分享 

豐里國小 

黃致翔主任 
線上 



15:30-16:00 綜合座談/問題討論 教育處  

 

 

七、預期成效  

（一）藉由新住民語文教育宣導及活動推廣，提升本縣國中小學師生的語文能力素養。  

（二）整合資源，介紹新住民語文教育的主要元素與教學典範，擴增新住民語文之感染力。  

（三）透過團隊討論與合議，擘畫年度的新住民語文教育課程，以具體落實各項新住民語文 

      教育活動。  

 
八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